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苏州科

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斯伍德”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之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科斯伍德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

如下： 

一、科斯伍德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13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科

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公司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50万股，发行价格为22.82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422,17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51,182,136.7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70,987,863.30元，超募资金总额为19,598.79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3月17日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1]第10990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

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科斯伍德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连同东吴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相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相城支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2011年4月6日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本核查意见提交之日，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存储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元）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相

城支行 

苏州科斯伍

德油墨股份

有限公司 

538401040038888 393,612.79 活期存款 

538401140002362 12,631,500.00 一年定期存单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苏州科斯伍

德油墨股份

有限公司 

325602000018170916572 6,889,002.55 活期存款 

325602000608510015184 12,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5,000,000.00 一年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10,071,25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10,071,25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12,000,000.00 六个月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50,000,000.00 六个月定期存单 

325602000608510015184 13,000,000.00 一年定期存单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相

城支行 

苏州科斯伍

德油墨股份

有限公司 

32201997440051503530 3,010,363.50 活期存款 

32201997440049503530 1,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32201997440049503530 3,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合计 139,066,978.8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3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656.8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经2013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8500万元超募资金投资于“年产 16000 吨

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该项投资用于取代招股说明书中提及的“向银行借款 8500 

万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使用计划。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

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对“年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追加投

资3060.72 万元，其中643.29 万元来自于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截至2013年7月

底), 2417.43 万元来自于超募资金。 

2、年产1.6万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投入5,014.10万元。技术中心能力提升项

目投入642.73万元。 



本保荐机构注意到，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进度晚于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进度。经核查，主要原因为如下： 

1、公司募投项目的厂房设施需要重新设计建造。公司于2010年8月同一家工程

设计院签订了设计合同。在项目开展实施的过程中，公司发现该工程设计院设定的

建筑工程总量不合理，导致工程造价明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如果根据该设计实施

项目,公司将会多承担约1,000万元的建造成本。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任的态度,公司

于2011年9月同该工程设计院终止了设计合同,并重新选择了设计院。经过反复谈判

最终确定苏州广厦建筑设计院为募投项目的建筑设计单位,并于2011年10月签订了

合同。为使建筑设计与设备工艺流程相匹配，更换设计单位后公司两次修改了建筑

设计方案。同时供电单位于2012年7月下旬突然要求公司在新建厂区内沿建筑红线新

建地面独立式开闭所，公司又根据相关要求调整了建筑规划总平面布置。由于变更

建设设计，需要重新进行相关行政审批，导致新建厂区无法按计划完工。 

2、公司募投项目计划采购一批进口核心设备，辅以一部分国内设备配合进口设

备使用，最终组成一套完整的生产流程。受到欧债危机影响,国外的设备供应商谈判

人员变动,使得公司与国外设备供应商的谈判时间超过了预计时限。同时为了提高采

购进口设备的性价比，最大程度的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国外设备供应商进行

了多轮谈判，直至2011年8月才与国外设备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为了与进口设备

的设计参数、规格型号相匹配，公司经过审慎研究与设计单位反复论证，最终于2011

年12月签订了国内部分设备的合同,并根据相关合同最终确定了整套生产设备的工

艺流程及厂房布局。由于前述情况的存在，影响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 公司现已完成生产厂房、综合楼的建设，并通过相关部门

的验收；机器设备已经购买安装完毕，目前正处于调试与组织试生产的阶段；募投

项目于2014年3月组织试生产，公司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4年5月。

本保荐机构将会在未来的持续督导期内,严格督促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关于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科斯伍德2013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112400号鉴

证报告。报告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2013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负责科斯伍德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与

管理层沟通，列席相关会议等多种方式，对科斯伍德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

持文件、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了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2013年度，科斯伍德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募集资金

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对科斯伍德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

放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刘立乾                 甄新中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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